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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
文件 

 

桂人社规〔2018〕23 号 

 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高 2018 年 
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

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财政部关于 2018 年提高全国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》（人社部规

〔2018〕3 号）精神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自 2018 年 1 月 1

日起，提高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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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标准、时间和范围 

（一）提高标准 

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原来的每

人每月 90 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116 元，即增加 26 元，其中中央基

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本次提高 18 元，自治区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本

次提高 8 元。提高后，中央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 88 元，

自治区在中央最低标准上提高 28 元至每人每月 116 元。对 65 周

岁及以上参保的城乡老年居民予以倾斜，在自治区确定的基础养

老金最低标准上每人每月加发 5 元老年基础养老金。 

（二）实施时间和范围 

中央提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，实

行后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

108 元。自治区提高部分和加发老年基础养老金从 2018 年 7 月 1

日起实行，实行后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

准为每人每月 116 元，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参保的城乡老年居民基

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 121 元。所有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参保人，都可以按照增加的标准相应提高

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。 

二、资金来源 

本次提高标准所需资金，中央基础养老金部分由中央财政给

予全额补助。自治区提高部分由自治区与设区市按 6∶4比例承担，

自治区与县（市）按 8∶2 比例承担。2018 年提标中的自治区应承

担资金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从历年已下达的自治区补助资金中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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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解决。 

本次中央、自治区提高的基础养老金，不得冲抵或替代各统

筹地区自行提高的基础养老金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及时修改信息系统参数 

各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要及时核对修改城乡居民养

老保险信息系统的参数。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将于

2018 年 11 月 9 日统一修改系统待遇参数，并将于 11 月 12 日统一

调试“待遇补发”模块。各地要仔细核对系统参数，对城乡居民

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的信息数据、发放金额进行核查比对，确

保不重不漏，计算准确。 

（二）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

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规定的标准、时间和范围要

求，确定应发人员、补发人员、正常发放人员和相应资金额度，

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按新标准发放并补发 2018 年 1 月以来增

加的基础养老金，其中 2018 年 1-10 月已死亡注销的领取待遇人

员补发工作可适当延长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。 

（三）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 

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着力做好 2018年城乡居民养老

保险扩面征缴工作，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激励机制，积

极引导参保城乡居民选择更高档次缴费，长期持续缴费，增加个

人账户积累，将政府支持保障与个人自我保障有机结合，逐步提

高养老保障水平；继续推行金融机构代扣代缴保险费方式，杜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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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收费、保障基金安全、提升工作效率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城乡居

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调整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指

定专人负责，采取有力措施，按时完成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工作

任务。 

（二）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财政部门要加强沟通与协作，

及时处理解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调整工作中遇到的问

题，确保本次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工作顺利完成。 

（三）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城乡居民养

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各地财政部门要切

实加强和规范财政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

（四）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深入开展有关社会保险

政策宣传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，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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